
夫妻债务财产关系

夫妻债务财产关系，是高中政治《法律与生活》中婚姻家庭知识的重要内容。它不是单

纯讲“离婚怎么分财产”，而是引导学生理解：婚姻关系既包含身份关系，也包含财产关系；

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地位平等，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

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共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

婚姻家庭关系。

（1）夫妻共同财产：关键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判断夫妻共同财产，核心不是看“登记在谁名下”，而要看财产取得的时间、来源和法

律规定。一般来说，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和投

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者受赠所得财产等，通常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

同财产享有平等处理权。

但“婚后取得”也不是绝对等于共同财产。例如，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明确只归一方的

财产，属于一方个人财产；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也属于个人财产。这

里体现的是民法对人格利益、真实意思表示和个人财产权的保护。

（2）夫妻个人财产：不会因婚姻延续自动变共同

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因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

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等，属于个人财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民法典规定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不因婚姻关系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

这也是选择题常考陷阱：不能简单认为“结婚时间久了，婚前房产就自然变成共同财产”。

判断时要看是否有约定、是否登记变更、是否用共同财产还贷、是否产生投资收益等具体情

形。

（3）夫妻共同债务：关键看“共同意思”与“家庭需要”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不能简单理解为“婚内一方借的钱都要两人还”。《民法典》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

如果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则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的除外。

简单说，判断共同债务有三把尺子：有没有共同签字或追认；是不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有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4）个人债务：违法债务、虚假债务不能“甩锅”给配偶

个人债务一般由举债一方个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

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婚后

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或者一方因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

活动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其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体现了民法对公平、诚信、公序良俗的维护，也体现了法律既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又防止无辜配偶被不合理债务牵连。

（5）答题易错点

一是把“婚内债务”都当成共同债务。正确判断应看是否共同签名、是否事后追认、是

否用于家庭生活或共同经营。



二是把“登记在一方名下”直接等同于个人财产。财产归属不能只看登记，还要看取得

时间、资金来源、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

三是把“婚前财产”误认为婚后自然转化。个人财产不会因为结婚时间长而自动变成共

同财产，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

四是忽视书面约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


